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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明

确提出要加快建设全国碳排放

权交易市场（以下简称“碳市

场”），并已在试点省市的基础上

启动了全国碳市场建设。本文通

过回顾和总结 2020年国际碳市

场的实施进展情况，研究分析其

主要运行机制，提出对我国碳市

场建设的一些初步思考。

一、国际碳市场发展现状

1997年《京都议定书》提出

建立 3种补充性的“灵活机制”，

帮助各国降低实现减排目标的

成本，包括排放贸易机制、联合

实施机制以及清洁发展机制，首

次把市场机制作为解决温室气

体减排问题的新路径。近年来，

随着温室气体减排问题成为共

识，国际碳市场建设不断加快，

交易规模也在不断增长。

（一）国际碳市场呈现扩张

态势

自 2005年第一个碳市场—

欧盟碳市场建立以来，截至

2021年 1月 31日，全球共有 24

个 运

行中的碳市场，其司法管辖

区的 GDP 占全球 GDP 的

54%，覆盖了全球 16%的温室

气体排放量，超过启动碳市

场时覆盖比例的 3倍。此外，

目前全球还有 8个碳市场正

计划实施，包括哥伦比亚、越

南、印度尼西亚、乌克兰、黑

山等 5个国家，1个国家内区

域倡议（美国交通和气候倡

议 TCI-P）和 2 个省州市（美

国的宾夕法尼亚州、俄罗斯的库页岛）。

（二）主要碳市场交易规模持续增长

根据路孚特统计，2020年全球主要碳市场的成交

量为 103亿吨，交易总额达到 2290 亿欧元左右，较

2019年增长近 20%，连续第四年创纪录增长。其中，欧

盟、新西兰、美国 RGGI、韩国等碳市场成交量比 2019

年分别同比增加 20%、20%、16%、10%。

（三）主要碳交易市场价格普遍上涨

2020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多数碳交易市场

价格出现短期大幅下跌的情况，下半年逐步恢复增长

态势。欧盟、美国 RGGI和加州、新西兰等碳市场的价

格，年中已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其中，欧盟、美国

RGGI、新西兰等碳市场的价格年底达到年初价格的

1.4倍左右，2021年 5月份欧盟碳价更是创出每吨 56

欧元的历史新高。

（四）主要碳市场制度不断完善

近年来，碳市场制度得到不断修订和强化，包括不

断扩大覆盖行业范围和碳排放量、收紧排放配额或设

置排放上限，提高配额拍卖比例等。截至目前，这些碳

交易制度涵盖了多种温室气体，覆盖了工业、电力、航

空、交通、建筑等多个领域，年度配额上限从 400万到

18亿吨不等。

二、国际碳市场主要机制分析

（一）明确的路线时间发挥引领作用

多数碳市场在启动初期，就明确了未来较长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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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机制设计，为市场相关利益方提供了较为稳定的

市场预期。如，欧盟碳市场在 2005年正式启动交易前，

就已明确后续 15年 3个阶段的发展路径，并提前 3年

开始研究 2021—2030年第四阶段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韩国碳市场在 2015年启动时也明确了未来 10年分 3

个阶段实施的安排，特别是配额总量与分配方式的设

置，这些明确清晰的路线图为引导碳市场预期发挥重

要作用。

（二）完善的法律框架发挥基础作用

欧盟、美国 RGGI等碳市场均建立了完善的法律

政策，设计了相对完善的市场框架。如，欧盟公布《欧洲

气候法》提案，以立法形式明确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并

通过指令、条例、决议等形式对碳市场的规则体系和监

督机制进行了规范；同时，设计了配额分配机制、第三

方审核机构测算核查报告的 MRV管理机制、对超排

企业进行高额惩罚的强制履约机制、减排项目抵消机

制、使交易透明化的统一登记簿机制等，为市场健康发

展和良好运行提供坚实基础。

（三）严格的总量设置发挥主导作用

近几年，主要碳市场在逐步收紧碳市场配额总量，

使碳市场配额价格能更加合理地反映真实环境成本，

倒逼企业减排。如，欧盟碳市场于 2020年 12月公布了

第四阶段的配额总供给情况，自 2021年起年度总量折

减因子提高至 2.2%；2020年 6月，新西兰政府通过《气

候变化应对（碳排放交易改革）法令》，根据排放预算和

长期减排目标，重新设定了碳市场总量上限；美国

RGGI将于 2021年进行项目审查，之前的项目审查导

致了更严格的限额；美国加州碳市场立法修正案于

2021年 1月生效，明确 2030年之前更大幅度地降低

总量。

（四）灵活的市场储备发挥调节作用

多数碳市场制定了不同的市场稳定措施，促使碳

市场在冲击下具备较强的恢复能力。如，加州碳市场通

过控制拍卖配额数量调节配额供给，而欧盟、美国

RGGI等碳市场在拍卖配额的基础上进一步实施市场

稳定储备机制，吸收市场过剩供应，有效解决市场短期

冗余问题，大幅提升市场的抗冲击性。欧盟碳市场

2020年通过市场稳定储备机制调减了拍卖配额总量

的 35%，为应对疫情冲击影响提供了有力支撑。

三、对我国全国碳市场建设的启示

（一）尽快明确全国碳市场建设路线图

我国于 2017年发布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

设方案（发电行业）》，明确了全国碳市场基础建设期、

模拟运行期、深化完善期三个阶段至开启交易的路线

图，后续碳市场的发展路径尚未明确。建议尽快制定到

2030年的全国碳市场建设总体方案，分阶段、有步骤

地明确配额分配、行业覆盖、产品种类等内容，并建立

阶段性修正调整机制，为各利益相关方面提供一个相

对长期、明确且稳定的预期。

（二）稳步推进碳市场制度完善与立法工作

今年 2月 1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

行）》正式实施，第一次在国家层面明确了企业的碳减

排责任，基本建立起全国碳市场的“骨架”。5月下旬，

进一步明确了登记管理、交易管理、结算管理等规则，

完善全国碳市场的基本制度设计，进一步添加了“血

肉”。建议进一步细化碳排放数据报送核查和监测核

算、市场风险管控、履约奖惩等方面的规范性文件，同

时，要加快碳市场相关的立法进程和监管体系，尽快出

台并实施国家层面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条例，加快推

动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立法，明确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

完善全国碳市场运行的法律基础。

（三）坚持精准适度的原则设定碳配额总量

此前，我国各碳交易试点地区在确定本地区碳配

额总量时比较保守，导致碳市场供大于求，实际交易量

比较冷清，截至 2020年 8月，各试点碳市场累计成交

量仅 4亿吨，交易价格仅在 10—40元 /吨浮动，未能

体现真实环境成本，对企业约束有限。建议全国碳市场

的碳配额总量确定机制坚持“精准适度”原则，与我国

更新的“到 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

排放将比 2005年下降 65%以上”等国家自主贡献目

标，以及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方案相匹配，确保碳配额

的科学性并形成有效、合理的市场价格信号，利用价格

传导机制倒逼全社会推进结构调整和减排降碳。

（四）设置必要的市场柔性机制提高抗冲击能力

碳市场的稳定发展是发挥减排作用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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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后续科学规范发展碳金融产品的基础。当前，全球

疫情蔓延仍在持续，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可能将长期

存在，建议借鉴欧盟碳市场实施的市场稳定储备制度，

同时总结国内试点地区的实践经验，在全国碳市场建

设的初期就建立完善类似的柔性机制，调节市场供需

平衡，增强全国碳市场抵抗未来冲击的能力，同时减少

以往试点地区碳市场交易出现的潮汐现象，推动企业

从单纯履约过渡到采用更加务实的手段实施减排降

碳。◆

（作者单位：国家节能中心）

加快氢能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几点建议
□ 梁 鹏

目前全国已有 30多个省市（包括副省级市和地级

市）发布氢能和燃料电池产业发展规划及支持政策，所

有项目加起来到 2025年规划车辆超过 10万辆、总产

值规模超万亿。随着我国氢能产业快速发展，依赖国外

的一些关键元器件、零部件、原料和设备存在“断供”风

险。面对这种局势，需要统筹国内国际资源、兼顾当前

与长远，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全面做好应对。

一、我国氢能产业面临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

挑战

氢既可以通过燃料电池发电应用于汽车等交通工

具或热电联产，又可以作为原料用于化工、冶金等行

业。通过氢既可以实现可再生能源、核能和化石能源

等的融合发展，又能实现能源与交通、化工、冶金等行

业的互补升级。发展氢能技术，对保障我国能源安全，

实现清洁低碳发展，推动能源技术革命和产业升级具

有重要意义。目前国内初步形成氢能制备、储运、应用

等比较完整的产业链，制氢技术相对成熟且具备一定

产业化基础，但氢能储运、加注、燃料电池等技术与国

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例如质子交换膜、铂催化剂、碳

纸和胶粘剂等关键材料，以及氢气循环泵、70 兆帕

（MP）加注卡口等核心零部件主要依赖进口。

二、氢能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主要原因

发展格局与实现创新引领发展的目标不相适应。

某些地方政府简单从新能源汽车或传统动力变革角度

看待氢能，存在“发展地方性产业的束缚”，社会上对氢

是未来的技术还是现在就可以较大规模应用的技术看

法不一。有的政府机构和企业在立足未来能源生产与

消费革命的宏观历史视野认识和定位氢能方面还不深

入全面，相应地，我国氢能产业创新体制、资源配置、政

策体系还与“强起来”的要求不尽适应，整体上是“跟踪

追赶”。以燃料电池技术为例，国内骨干企业如广东国

鸿氢能科技有限公司、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重

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先后以技术许可方式引进加拿

大巴拉德动力系统公司生产线，有逐步形成对国外技

术的路径依赖倾向。

基础科学源头创新供给和支撑不足。基础研究是

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在氢能科技领域，国内基

础研究较为薄弱，独到创新不多。与氢储运相关的抗氢

脆氢腐蚀耐疲劳的金属材料、耐低温的密封材料、高效

冷绝缘材料等材料科学，与燃料电池相关的电化学机

理过程，与氢安全技术相关的泄露、燃爆等基础理论研

究不深。分布式发电、热电联供等氢能与其他一二次能

源的交互技术鲜有研究，基本还处于空白状态。

关键领域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我国进行氢能和

燃料电池的研究开发已经有 40多年的历史，2006年

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

2020年）》对相关关键核心技术进行了前瞻的科研布

局和政策引导，对项目研发攻关投入了一定资金和人

才。但是在研发的样品和样机某些技术性能达标后，对

后续高度复杂和困难的产业商用研发，缺乏长期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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